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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泰君安”）拟以发行A股股票、H股股票方式

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A股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国泰君安、海通证券（以下简称“合并双

方”）首次披露本次交易事项或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孰早）前六个月至《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首次披露之前
一日止，即自2024年3月5日起至2024年11月21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一）合并双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合并双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三）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

人）；
（四）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五）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六）前述（一）至（五）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及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前述纳入本次
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的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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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达

苏安南

李辰扬

金伟平

黄冠土

赵宏

熊晓华

陈品瑞

身份

高伟绅律师行顾问律
师吕娜的配偶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
所律师孙奕的父亲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律师助理徐忆琳的

父亲

国 泰 君 安 副 总 裁（于
2024 年 7 月 17 日起担
任国泰君安高级管理

人员）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员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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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亲

国泰君安员工黄文欣
的父亲

国泰君安总审计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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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泰君安高级管理

人员）

国泰君安监事沈赟的
母亲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

刚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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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期
2024-03-14
2024-03-22
2024-03-25
2024-03-29
2024-04-02
2024-04-08
2024-04-09
2024-04-10
2024-04-12
2024-04-15
2024-04-18
2024-04-25
2024-04-26
2024-04-29
2024-05-08
2024-05-15
2024-05-24
2024-05-27
2024-05-29
2024-06-05
2024-04-10
2024-04-19
2024-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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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7
2024-05-30
2024-06-28
2024-07-01
2024-07-05
2024-07-16
2024-07-17
2024-07-11
2024-07-16
2024-07-31
2024-08-01
202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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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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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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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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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变动数（股）
4,200
8,400
8,600
4,400
4,200
4,400
4,500
4,500
18,600
9,700
18,600
4,600
22,300
8,800
4,500
4,500
13,800
4,500
13,200
190,000
100
1,300
1,300

138,600

400
4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00
1,700
1,700
900
900
4,900
4,900
20,000

52,700

2,000
100
100

结余股数（股）
174,000
182,400
191,000
195,400
199,600
204,000
208,500
213,000
231,600
241,300
222,700
218,100
195,800
187,000
191,500
196,000
209,800
205,300
192,100
2,100
-

1,300
-

-

400
-

1,000
2,000
3,000
2,000
-

1,700
-

900
-

4,900
-

372,700

320,000

-
100
-

注：1、上表中股份变动数、结余股数均为流通股；2、根据韩志达出具的自查报告，其还持有71,400
股限售股；3、根据赵宏出具的自查报告，其还持有202,300股限售股。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行为，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分别出具自查报告或说明与承
诺，相关主要内容如下：

1、周洋
周洋为海通证券境外法律顾问高伟绅律师行顾问律师吕娜的配偶，周洋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

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吕娜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2、孙加华
孙加华为国泰君安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奕的父亲，孙加华已出具《关于买卖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

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孙奕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3、徐伟程
徐伟程为海通证券之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助理徐忆琳的父亲，徐伟程已出具《关

于买卖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

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徐忆琳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4、韩志达
韩志达自2024年7月17日起担任国泰君安副总裁，其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

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持有国泰君安的股票来源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人于2024年7月17日起担任国泰

君安副总裁，交易国泰君安股票行为发生在本人担任国泰君安副总裁之前。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本人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操作，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事项，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4）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本人不再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5）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或

操纵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6）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5、苏安南
苏安南是海通证券之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其已出具自查报告，就

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情形。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本人不再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4）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或

操纵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5）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6、李辰扬
李辰扬为海通证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谭学渊的配偶，李辰扬

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

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谭学渊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7、金伟平
金伟平为国泰君安之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业务副总监金

执翰的父亲，金伟平已出具《关于买卖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
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

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金执翰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8、黄冠土
黄冠土为国泰君安员工黄文欣的父亲，黄冠土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

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

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黄文欣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9、赵宏
赵宏自2024年10月30日起担任国泰君安总审计师，其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

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持有国泰君安的股票来源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人于2024年10月30日起担任国

泰君安总审计师，交易国泰君安股票行为发生在本人担任国泰君安总审计师之前。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本人和家庭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操

作，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4）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本人不再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5）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或

操纵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6）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10、熊晓华
熊晓华为国泰君安监事沈赟的母亲，熊晓华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

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

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沈赟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11、陈品瑞
陈品瑞为国泰君安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志刚的儿

子，陈品瑞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
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

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陈志刚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
票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相关机构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情况
1、国泰君安
根据国泰君安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国泰君安买卖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情况如

下：
（1）买卖国泰君安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

账户类型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1,099,900

期间累计卖出（股）
1,835,500

期末持股数量（股）
8,420,880

注：统计口径包括国泰君安及国泰君安的控股子公司。
（2）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

账户类型
自营业务账户

融资融券业务账户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13,472,656

-
3,790,200

期间累计卖出（股）
15,530,422

-
5,485,590

期末持股数量（股）
427,900
251,800

18,130,772
注：统计口径包括国泰君安及国泰君安的控股子公司。

国泰君安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

幕信息不当流通。本公司及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存在自营业务账户和/或资产管理业务账户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
股票的交易是相关部门或子公司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做出的决策，属于市场化的日常经营行为。
前述股票买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
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

2、海通证券
根据海通证券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海通证券买卖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情况如

下：
（1）买卖国泰君安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

账户类型
融券专用账户

对冲场外衍生品业务账户
基金做市业务账户

场内期权做市业务账户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客户全权委托账户

自营业务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276,800
3,781,900
6,000
-

83,600
8,400
3,500

期间累计卖出（股）
306,800
4,311,433
6,000

414,800
133,100
21,311
2,900

期末持股数量（股）
-

332,200
-
-
-
-

600
注1：上述账户涉及海通证券及子公司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As⁃

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 、HTI Financial Solutions Limited。
注 2：融券专用账户中“期间累计买入”股数系“转融券实际融入证券/买券还券专户划入”股数。

“期间累计卖出”股数系“转融券融入实际归还券/融券证券划出”股数；基金做市业务账户中“期间累
计买入”股数已包含“ETF赎回成分券增加”股数，“期间累计卖出”股数已包含“ETF申购成分券减少”
股数，下同。

（2）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
账户类型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基金做市业务账户
客户全权委托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19,626,100

6,100
-

期间累计卖出（股）
-

6,100
29,592

期末持股数量（股）
77,074,467

-
-

注：上述账户涉及海通证券及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
海通证券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
幕信息不当流通。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Asset Man⁃
agement (HK) Limited 、HTI Financial Solutions Limited存在融券专用账户、对冲场外衍生品业务账户、
基金做市业务账户、场外期权做市业务账户、资产管理业务账户、客户全权委托账户和/或自营业务账
户买卖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股票的交易是相关部门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做出的决策，属于日常市
场化行为。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系根据公司已披露的
回购股份方案进行的正常回购。前述股票买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
券A股股票的行为。”

3、东方证券
东方证券为国泰君安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东方证券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东方证券买卖

国泰君安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自营业务账户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472,200
3,679,700

期间累计卖出（股）
434,900
2,928,400

期末持股数量（股）
49,100

2,764,900
注：统计口径包括东方证券及东方证券的控股子公司。
自查期间，东方证券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自营业务账户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866,600
393,200

期间累计卖出（股）
822,000
1,091,700

期末持股数量（股）
44,600

-
注：统计口径包括东方证券及东方证券的控股子公司。
东方证券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
幕信息不当流通。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存在自
营业务账户和/或资产管理业务账户买卖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股票的交易是相关部门依据自身独立
投资研究做出的决策，属于日常市场化行为。前述股票买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
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

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中银证券为海通证券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银证券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中银证券买卖

国泰君安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自营业务账户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

26,400
期间累计卖出（股）

400
148,300

期末持股数量（股）
-

17,600
自查期间，中银证券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期间累计买入（股）
32,500

期间累计卖出（股）
236,400

期末持股数量（股）
-

中银证券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

幕信息不当流通。本公司存在自营业务账户和/或资产管理业务账户买卖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股票
的交易是相关部门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做出的决策，属于日常市场化行为。前述股票买卖行为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
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及出具的说明与承诺、访谈记
录等文件，东方证券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
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说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确认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前
提下，上述相关机构及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行为，其买卖股票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及出具的说明与承诺、访谈记
录等文件，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
的自查情况，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说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确认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关机构及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不
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其买卖股票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A股代码：600015 A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4—4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或“本行”）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12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4年12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
出席监事9人，实际出席监事9人，有效表决票9票。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
郭鹏监事会主席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郭鹏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自2024年12月12日起，至本行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郭鹏，男，1976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工程师。曾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常委、组织干部处处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北京市密云县政府副县长（副局级），北京市密云区政府
副区长；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委员会派出
北京冬奥组委监察专员，二级高级监察官。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第九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九届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提名委员会成员包括张宏女士（任主任委员）、郭鹏先生、邓康先生、程新生先生。
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赵锡军先生（任主任委员）、马兵先生、郭田勇先生、徐新明先生、王胜春先

生。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15 证券简称：华夏银行 公告编号：2024-4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华夏银行大厦二层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
11,874,715,814

74.61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李民吉董事长主持召开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1人，朱敏董事、马晓燕董事、关继发董事及吕文栋独立董事因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丁召华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宋继清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4、公司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华夏银行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4,014,176
比例（%）
99.9941

反对
票数

641,237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60,401

比例（%）
0.0005

公司2024年上半年末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205.15亿元，按总股本15,914,928,468股为基数，
每10股现金分红1.00元（含税），分配现金股利15.91亿元（含税）。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后的未分配
利润为1,189.24亿元。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选举邹立宾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53,276,520
比例（%）
98.9773

反对
票数

120,277,625
比例（%）
1.0129

弃权
票数

1,161,669
比例（%）
0.0098

2.02 议案名称：选举才智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14,586,844
比例（%）
99.4936

反对
票数

58,968,733
比例（%）
0.4966

弃权
票数

1,160,237
比例（%）
0.0098

2.03 议案名称：选举张传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15,815,997
比例（%）
99.5040

反对
票数

57,746,528
比例（%）
0.4863

弃权
票数

1,153,289
比例（%）
0.0097

2.04 议案名称：选举吕晨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15,814,080
比例（%）
99.5040

反对
票数

57,740,497
比例（%）
0.4862

弃权
票数

1,161,237
比例（%）
0.0098

2.05 议案名称：选举段远刚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15,814,080
比例（%）
99.5040

反对
票数

57,740,497
比例（%）
0.4862

弃权
票数

1,161,237
比例（%）
0.0098

2.06 议案名称：选举马金钊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15,778,253
比例（%）
99.5037

反对
票数

57,741,284
比例（%）
0.4863

弃权
票数

1,196,277
比例（%）
0.0100

2.07 议案名称：选举李民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17,079,483
比例（%）
99.5146

反对
票数

55,955,894
比例（%）
0.4712

弃权
票数

1,680,437
比例（%）
0.0142

2.08 议案名称：选举瞿纲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0,733,912
比例（%）
99.7138

反对
票数

32,757,265
比例（%）
0.2758

弃权
票数

1,224,637
比例（%）
0.0104

2.09 议案名称：选举杨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21,699,075
比例（%）
99.5535

反对
票数

51,751,502
比例（%）
0.4358

弃权
票数

1,265,237
比例（%）
0.0107

2.10 议案名称：选举刘瑞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18,778,443
比例（%）
99.5289

反对
票数

54,712,734
比例（%）
0.4607

弃权
票数

1,224,637
比例（%）
0.0104

2.11 议案名称：选举宋继清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15,640,503
比例（%）
99.5025

反对
票数

57,850,374
比例（%）
0.4872

弃权
票数

1,224,937
比例（%）
0.0103

张传良先生、吕晨先生、段远刚先生、马金钊先生、杨伟先生、刘瑞嘉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需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邹立宾先生、才
智伟先生、李民吉先生、瞿纲先生、宋继清先生为连任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外部监事的议案
3.01 议案名称：选举邓康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2,848,823
比例（%）
99.9843

反对
票数

764,438
比例（%）
0.0064

弃权
票数

1,102,553
比例（%）
0.0093

3.02 议案名称：选举马兵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2,946,510
比例（%）
99.9851

反对
票数

667,751
比例（%）
0.0056

弃权
票数

1,101,553
比例（%）
0.0093

3.03 议案名称：选举赵锡军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2,944,910
比例（%）
99.9851

反对
票数

668,351
比例（%）
0.0056

弃权
票数

1,102,553
比例（%）
0.0093

3.04 议案名称：选举郭田勇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2,849,010
比例（%）
99.9843

反对
票数

764,251
比例（%）
0.0064

弃权
票数

1,102,553
比例（%）
0.0093

3.05 议案名称：选举张宏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2,827,630
比例（%）
99.9841

反对
票数

752,431
比例（%）
0.0063

弃权
票数

1,135,753
比例（%）
0.0096

3.06 议案名称：选举程新生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2,850,010
比例（%）
99.9843

反对
票数

764,251
比例（%）
0.0064

弃权
票数

1,101,553
比例（%）
0.0093

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同时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本公司章程，外部监事在本公司累计任职不得超过六年。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73,176,439
比例（%）
99.9870

反对
票数

637,162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902,213
比例（%）
0.007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0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议案名称

选举丁益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赵红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郭庆旺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宫志强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陈胜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祝小芳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彭龙运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得票数

11,854,999,607
11,855,258,578
11,854,761,761
11,815,923,387
11,829,405,674
11,829,180,860
11,860,719,95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8340
99.8361
99.8320
99.5049
99.6184
99.6165
99.882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祝小芳女士、彭龙运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尚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监管机构
核准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丁益女士、赵红女士、郭庆旺先生、宫志强先生、陈胜华先生
为连任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同时根据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及本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在本公司累计任职不得超过六年。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0,817,093,634
560,851,200
496,069,342
413,723,693
82,345,64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587
99.8804
99.7498

反对
票数
0
0

641,237
434,737
206,500

比例（%）
0.0000
0.0000
0.1290
0.1049
0.2502

弃权
票数
0
0

60,401
60,401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23
0.0147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议案名称

华夏银行 2024 年中期利润
分配预案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邹立宾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才智伟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张传良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吕晨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段远刚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马金钊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李民吉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瞿纲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选举杨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选举刘瑞嘉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

同意

票数

1,056,920,542
/

936,182,886
997,493,210
998,722,363
998,720,446
998,720,446
998,684,619
999,985,849
1,023,640,278
1,004,605,441
1,001,684,809

比例（%）

99.9337
/

88.5177
94.3147
94.4309
94.4307
94.4307
94.4274
94.5504
96.7870
94.9872
94.7110

反对

票数

641,237
/

120,277,625
58,968,733
57,746,528
57,740,497
57,740,497
57,741,284
55,955,894
32,757,265
51,751,502
54,712,734

比例（%）

0.0606
/

11.3725
5.5756
5.4600
5.4595
5.4595
5.4595
5.2907
3.0972
4.8932
5.1732

弃权

票数

60,401
/

1,161,669
1,160,237
1,153,289
1,161,237
1,161,237
1,196,277
1,680,437
1,224,637
1,265,237
1,224,637

比例（%）

0.0057
/

0.1098
0.1097
0.1091
0.1098
0.1098
0.1131
0.1589
0.1158
0.1196
0.1158

2.11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4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选举宋继清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
监事、外部监事的议案

选举邓康先生为第九届监事
会股东监事

选举马兵先生为第九届监事
会股东监事

选举赵锡军先生为第九届监
事会外部监事

选举郭田勇先生为第九届监
事会外部监事

选举张宏女士为第九届监事
会外部监事

选举程新生先生为第九届监
事会外部监事

关于制定《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

则》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选举丁益女士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赵红女士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郭庆旺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宫志强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胜华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祝小芳女士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彭龙运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998,546,869
/

1,055,755,189
1,055,852,876
1,055,851,276
1,055,755,376
1,055,733,996
1,055,756,376

1,056,082,805

/
1,037,905,973
1,038,164,944
1,037,668,127
998,829,753
1,012,312,040
1,012,087,226
1,043,626,320

94.4143
/

99.8235
99.8327
99.8326
99.8235
99.8215
99.8236

99.8544

/
98.1358
98.1603
98.1133
94.4411
95.7158
95.6946
98.6767

57,850,374
/

764,438
667,751
668,351
764,251
752,431
764,251

637,162

/
/
/
/
/
/
/
/

5.4699
/

0.0723
0.0631
0.0632
0.0723
0.0711
0.0722

0.0602

/
/
/
/
/
/
/
/

1,224,937
/

1,102,553
1,101,553
1,102,553
1,102,553
1,135,753
1,101,553

902,213

/
/
/
/
/
/
/
/

0.1158
/

0.1042
0.1042
0.1042
0.1042
0.1074
0.1042

0.0854

/
/
/
/
/
/
/
/

注：上述第5项议案涉及百分比例为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4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过半数表决通过；议案2、3的每项子议

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过半数表决通过；议案5每项子议案涉及的相关
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程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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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或“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12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4年12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
到董事10人，实到董事10人，有效表决票10票。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本行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李民吉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
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李民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自2024年12月12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民吉，男，1965年 1月出生，正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经济学硕

士，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
事、常务副总经理；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中国信托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信托
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十
四届政协委员，华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邹立宾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其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核准之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邹立宾，男，1967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首钢国贸部马来西亚处、海外总部

合资处、海外总部国贸部合资处、经贸部外经处业务员，实业发展部合资联营管理处专业员；首钢总公
司资本运营部上市公司管理处处长助理、副处长；首钢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投资管理
部部长，计财部部长，经营财务部部长。现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财务部部长。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与资本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李民吉先生（任主任委员）、邹立宾先生、瞿纲先生、杨伟先生、丁

益女士、赵红女士、郭庆旺先生。
风险合规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成员包括瞿纲先生（任主任委员）、刘瑞嘉先生、宋继清先生、

才智伟先生、赵红女士、郭庆旺先生、宫志强先生、彭龙运先生。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成员包括宫志强先生（任主任委员）、丁益女士、赵红女士、郭庆旺先生、陈胜

华先生、祝小芳女士、彭龙运先生。
审计委员会成员包括陈胜华先生（任主任委员）、段远刚先生、马金钊先生、丁益女士、祝小芳女

士。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成员包括彭龙运先生（任主任委员）、张传良先生、吕晨先生、宫志强先生、

陈胜华先生、祝小芳女士。
杨伟先生、刘瑞嘉先生、张传良先生、吕晨先生、段远刚先生、马金钊先生、祝小芳女士、彭龙运先

生自其董事任职资格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之日起履职；宫志强先生暂代履行提名与薪酬考
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关职责至彭龙运先生就任。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同意聘任瞿纲先生为本行行长，任期自 2024年 12月 12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瞿纲董事回避表决。
瞿纲，男，1974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华夏银行党委常委。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
1．同意聘任杨伟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杨伟，男，1966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曾任华夏银行资产保全部副总经理，华夏银行西

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昆明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玉溪支行党总支书记、行长，华夏银
行昆明分行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常委、副行长、财务负责人。

2．同意聘任刘瑞嘉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刘瑞嘉，男，1966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华夏银行无锡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

夏银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培训中心主任，华夏银行苏州分行党委委员、苏州信用风险管理部首席

信用风险官，华夏银行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华夏银行党委委员、首
席审批官。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3．同意聘任高波女士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高波，女，1970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会计师。曾任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党委委员、郴

州分行行长，华夏银行武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绍兴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个人
业务部总经理，华夏银行个人业务部总经理兼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现任华夏银行副行长。

4．同意聘任韩建红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韩建红，男，1969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华夏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湖州分行行

长，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现任华夏银行副行长。
5．同意聘任唐一鸣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唐一鸣，男，1979年12月出生，硕士学位。曾任北京银行研究发展部（创新办公室）总经理，北京

银行通州管理部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北京银行京南管理部党总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北京银行南昌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北京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现任华夏银行副行长。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2024年12月12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杨伟先生为本行财务负责人，任期自

2024年12月12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杨伟，男，1966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曾任华夏银行资产保全部副总经理，华夏银行西

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昆明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玉溪支行党总支书记、行长，华夏银
行昆明分行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常委、副行长、财务负责人。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宋继清先生为本行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2024年12月12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宋继清董事回避表决。
宋继清，男，1965年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副处级调研员；北京

市门头沟区地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兼区地方税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兼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区长助理兼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地
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财务部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主任、信息研究部主任；华夏银行副首席
财务官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财务
负责人、首席财务官兼发展研究部总经理，华夏银行首席财务官兼发展研究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营销
总监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营销总监兼办公室主任，华夏银行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现
任华夏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首席审计官的议案》，同意聘任刘春华女士为本行首席审计官并确定其
薪档，任期自2024年12月12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刘春华，女，1970年1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任华夏银行监察室副主任、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华夏银行基金公司筹备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纪委副书记，华夏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董
事、首席审计官。现任华夏银行首席审计官。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同意聘任吴永飞先生为本行首席信息官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吴永飞先生任期自2024年12月12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吴永飞，男，1965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曾任华夏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

经理、总经理，华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现任华夏银行首席信息官兼核心系统建设办公室主任。
2．同意聘任杨宏先生为本行首席合规官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杨宏先生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核准之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杨宏，男，1967年12月出生，硕士学位。曾任华夏银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华夏银行国际业务

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华夏银行国际化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首席行政
官、常务副总裁，华夏银行贵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银行贸易金融部总经理，华夏银行信用卡中
心党委书记、总裁。现任华夏银行首席合规官（待核准）。

3．同意聘任刘小莉女士为本行首席风险官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刘小莉女士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核准之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刘小莉，女，1973年4月出生，硕士学位，经济师。曾任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华夏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华
夏银行授信审批部总经理。现任华夏银行首席风险官（待核准）。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机构层级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宫志强、陈胜华认为上述议案四至议案九涉及

的相关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行章程等规定的相应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并同意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薪档；因可履职委员人数不足三人，议案四至议案
九直接提请董事会审议。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陈胜华、丁益审议并赞成上述议案六和议案八；因可履职
委员人数不足三人，议案六和议案八直接提请董事会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对议案四至议案九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均已投赞成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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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或“本行”）于近日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郭鹏先生、徐新明先生、王胜春先生为本行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2024年12月12
日起，至本行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与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任期相同，朱江先
生不再担任本行职工监事。监事会对朱江先生在担任本行职工监事期间所展现的敬业精神和对本行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上述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郭鹏，男，1976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工程师。曾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常委、组织干部处处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北京市密云县政府副县长（副局级），北京市密云区政府
副区长；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委员会派出
北京冬奥组委监察专员，二级高级监察官。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徐新明，男，1969年2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华夏银行南京分行稽核部总经理，南
京稽核办公室经理、南京审计办公室经理，上海审计分部副主任、主任。现任华夏银行职工监事、审计
部总经理。

王胜春，男，1967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曾任华夏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市场与
操作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北京分行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现任华夏银行工会副主席、群团工作部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鹏先生、徐新明先生、王胜春先生均未持有本行股票；其与本行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
事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
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通
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不存在《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行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